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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对省级水利风景区的监督和管理，提升景区服务品质，依据《水利部水利风景区管理办法》和《吉林省〈水利风景区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制定本方案。
    一、复核对象
景区办计划利用3年时间，完成对全省41个省级水利风景区的复核评价工作(见附件1)。其中，2020年复核2014～2017年度获评景区（16家）；2021年复核2010～2013年度获评景区（10家）；2022年复核2006～2009年度获评景区（15家）。
国家级水利风景区不在此次复核范围，请相关地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景区管理单位参照本《方案》，对景区建设管理、功能发挥、安全等情况进行评估，做好迎接水利部检查的准备。
    二、复核依据
1.《水利风景区管理办法》（水综合〔2004〕143 号）；
2.《水利风景区规划编制导则》（SL471-2010）；
3.《水利风景区评价标准》（SL300-2013）；
4.《水利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水利风景区工作的若干意见》（水综合〔2013〕455 号）；
5.《吉林省《水利风景区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吉水经〔2009〕277号）；
    6.《吉林省水利厅印发关于加快水利旅游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吉水办〔2018〕373号）；
    7.《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三、复核标准
按照《水利风景区评价标准》，满分为200分（具体打分表格见附件2）。复核评价得120分以上定为合格；复核评价得120分以下定为不合格。对复核评价不合格的水利风景区设置1年整改期，整改期内，每半年上报一次整改报告（含相关佐证材料），整改期过后，景区办对整改景区实施复核评价，复核评价应不合格的取消“吉林省水利风景区”称号，给予摘牌。
    四、复核程序
（一）自评自查。2020年6月～7月。被列入2020年省级水利风景区复核计划的景区管理单位,根据《水利风景区评价标准》进行自查自评自改，填写《吉林省水利风景区复核评价自评表》和《吉林省水利风景区复核评价报告书》（见附件2、3）后，报送当地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二）初审复核。2020年8月，各地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景区管理单位上报的材料进行初审复核，形成明确意见后，上报省水利厅；省水利厅所属的水利风景区由景区办进行复核。
（三）审查复核。2020年9月～10月，景区办在专家库随机抽调有关人员，组成专家组对相关景区逐一进行现场复核评价。专家组形成书面复核评价意见后，提交省水利厅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领导小组审定。
（四）研究确定。2020年11月，省水利厅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领导小组对专家组提供的复核评价意见进行核定，对复核合格的水利风景区，由省水利厅给予认定，并下发文件向社会公告复核结果。对复核不合格的水利风景区，下发整改通知单。
    五、复核材料
列入2020年省级水利风景区复核计划的景区管理单位需提供以下资料：
1.水利风景区管理单位工作总结（汇报时采用PPT）。PPT 要求内容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图文并茂，能够全面展示出景区自创建以来的业绩、成果；
2.《吉林省水利风景区复核评价报告书》，一式两份，须为原件，A4 纸双面打印（单独成册）；
3.已批复的《水利风景区总体发展规划》（单独成册）；
4.水利风景区水域水质现况检测报告；
5.水利风景区所依托的水工程安全运行证明文件（内容为：景区现有各类水利工程概况、水工程运行现况以及景区内相关建设是否符合水利工程管理有关法律法规等）；
6.水利风景区宣传视频和景区照片。
注：以上所有材料需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各1份。纸质版要求：除要求单独成册的以外，其它合订成册；电子版要求：第1～5项集合刻盘（内含各项材料的PDF 电子件），第6项单独刻盘（内含照片原创作品、电子原件和照片说明）
    六、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地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省级水利风景区复核评价工作，明确任务、细化措施、密切配合，切实抓好具体落实工作。各景区管理单位要加强领导，制定详细工作方案，统筹安排景区报告起草、台账编制、进度报送等事宜。
    （二）夯实工作职责。有关地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各景区管理单位要严格依照《方案》规定内容认真开展检查复核，及时填写水利风景区检查台账（附件4），复核评价不合格的地区要制定整改方案，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完成时限，按期整改到位。省水利厅将适时调度工作进展（调度表见附件5）。
    （三）做好成果转化。各地、各单位要客观全面、实事求是地总结，形成有情况有分析有措施的复核评价报告。同时，结合本次复核工作，要认真分析、总结经验、掌握规律，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景区建设管理模式和典型经验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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